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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從巴塞爾公約成立背景、目的、概要內容、歷次締約國大會摘要、重點轉

移、運作方式，說明公約近年來發展趨勢。同時以全球性的手機工作小組和區域性

的亞太電子廢棄物合作計畫為例，說明國際企業參與動機及其工作內容，提供國內

產業界作為未來投入國際環保事務之執行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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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1989 年 3 月，105 個參與巴塞爾公約起草的國家於瑞士巴塞爾簽署控制有害廢

棄 物 越 境 轉 移 及 其 處 置 之 國 際 公 約  (The Basel Convention on the Control of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their Disposal)，也就是一般所稱

的「巴塞爾公約(Basel Convention)」。公約自 1992 年 5 月 5 日生效迄今已近 15 個

年，目前有 169 個締約國 [1]；除了美國等少數國家，世界上絕大多數的國家都已簽

署本公約。作為國際環保規範之一的巴塞爾公約有以下 2 點特色：  

1.為國際社會所廣泛接受的實質公約：巴塞爾公約和其他大多數環保公約有相類似

的狀況，其準則多半屬於非強制的規範。不過，在公約近 15 年的運作下，巴塞

爾公約已逐漸成為國際社會廢棄物法規的最低標準，在轉化成各國內法或是區域

性的法規時，往往只會要求更嚴格。因此，每個國家都需要遵守公約已成為共識，

無關乎是否為締約國。承平時候，國際間廢棄物越境轉移之作業流程以公約細部

規範作為執行的準則；一旦發生環境事故或糾紛，更是以公約相關規範，作為衡

量責任歸屬的依據。  

2.為全球性的廢棄物議題的交流平台：巴塞爾公約為聯合國架構下主要國際環保公

約之一，也是目前唯一全球各國政府與民間組織(包括產業界及非政府組織)，為

建立共識定期公開討論廢棄物議題的交流平台。從早期廢棄物越境轉移管理機制

建立，到包含生命週期概念的廢棄物管理，都逐漸融入巴塞爾公約架構下的各項

技術準則。為配合 2002 年的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議（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SSD）決議─擴大各界對全球性議題的參與，巴塞爾公約除了延續

過去的大會(Plenary)或分組會議(Contact Group)，多不限制發言單位，以開放性

討論、以及共識決的方式產生決議。  

因應前述巴塞爾公約的變化趨勢，我國近年來也逐漸調整參與方式：(1)參與

公約的內容重點，隨著公約的發展，不再侷限於廢棄物之輸入輸出，而是以國內需

求為出發點，與各國政府及民間組織在廢棄物相關資訊交流與問題溝通之平台。也

因此得以協助國內企業取得如歐盟 WEEE 等指令執行相關資訊。(2)藉由各議題的

實質參與(如手機工作小組)，在提供我國環保寶貴經驗的同時，得以展示我國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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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長期努力，所達到廢棄物管理的成效；其中最受到國外矚目的，除了廢棄物輸

出入縝密的管理流程之外，莫過於推動資源回收所達到的廢棄物減量績效：每人每

日垃圾清運量從 1997 年 1.143 公斤，到 2005 年 0.667 公斤 [2]。  

二、成立背景[3] 

1970 年間，已開發國家部分業者陸續將工業廢棄物輸往落後國家任意棄置，未

能妥善處理，對當地居民健康及環境造成嚴重危害。其中，能突顯此類問題責任歸

屬的複雜性、以及國際公約的需求，具代表性的案例當屬義大利塞貝索事件。1976

年義大利塞貝索(Seveso)的農藥工廠發生爆炸，大火中燃燒的農藥使得附近土壤受戴

奧辛污染，後來被污染的土壤以裝桶進行保管。但 1982 年 3 月間，前述桶裝污染土

壤離奇失蹤，8 個月後在法國北方的鄉下被發現，之後亦曾在非洲北部被發現，一

場有害廢棄物的追蹤與跨國糾紛因而引爆。後來，法國政府要求義大利政府收回，

但遭拒絕，最後由該農藥工廠母公司所在地的瑞士政府，基於道義責任將其收回。

由於類似案件層出不窮，加強管制跨國運送有害廢棄物的呼聲也愈來愈強，聯合國

逐步規劃有害廢棄物越境管制的全球性公約。巴塞爾公約成立大事紀摘要於表 1。 

 

表 1  巴塞爾公約成立大事紀  

時間 重要進展 

1981 年 5 月 
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第 9 次理事會決議，設立了由政府高級官員
和環保法律專家組成的專案小組，針對以全球性和區域性合作方式，
從法律管制的方向探討有害廢棄物處理的主要議題。 

1981 年 10 月 
前述專案小組於烏拉圭蒙特維多(Montevideo)召開會議，提出建議之一
即是管制有毒和危險廢棄物的運送和處置，為制定全球性管理有害廢
棄物公約奠定基礎。 

1982 年 5 月 UNEP 理事會成立專家工作小組，研擬有害廢棄物運輸、管理和處置的
綱要策略。 

1982 年 12 月 

前述專家工作小組提出「開羅準則(Cairo guideline)」。該準則對有害廢
棄物跨國運輸相關規範提出 3 點結論：(1)有害廢棄物輸出前，出口國
應通知接受國。(2)有害廢棄物輸出前，出口國應獲得進口國之同意。
(3)出口國應確認接受國有處理該有害廢棄物的能力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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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巴塞爾公約成立大事紀(續) 

時間 重要進展 

1987 年 「開羅準則」在 UNEP 第 14 次理事會獲採納，UNEP 秘書長召集法律
及技術專家小組開始草擬有害廢棄物越境管制之全球性公約。 

1989 年 3 月 UNEP 在瑞士巴塞爾召開管制有害廢棄物跨國境移動及處理公約的簽
訂大會，巴塞爾公約是以誕生。 

1992 年 5 月 5 日 巴塞爾公約正式生效。 

 

三、成立目的與內容 

巴塞爾公約成立主要目的有 2：(1)從社會面、技術面與經濟面 3 方面考量出發，

採取有效之預防、減量、回收、再利用與最終處置來管理廢棄物；(2)降低廢棄物越

境轉移的活動，加強有效管理，並盡可能優先回收、再利用。  

巴塞爾公約內容共分為序言、29 條條文及 9 個附件。從架構來看，公約共分

為 7 個部分，其中除了第 1 部分和第 7 部分是屬於公約運作的基本內容之外，其餘

均為有效管理有害廢棄物跨國運送和處置的因應措施。公約主要內容及其相對應的

具體議題摘要彙整如表 2。  

此外，巴塞爾公約相關規範並非一成不變，而是如同其他國際環保公約，配合

經濟發展如電子產品使用量的增加，以及處理(含再利用)技術的發展，持續地進行

檢討、修訂。因此，各個國際組織如歐盟(EU)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或是

個別國家的輸出入廢棄物管制清單也會隨之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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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巴塞爾公約主要內容及其相對應的具體議題彙整  
大項 公約內容說明 近年具體議題 

公約範圍

和定義 

以附件列表的方式，明確訂定公約管

制範圍以有害廢棄物為主，包括公約

表列者、出口國和進口國之國內法規

定義者 
具有放射性之廢棄物，或船舶正常作

業產生廢棄物，因為有其他國際公約

的規範，因此排除在管制範圍外 

逐年檢視、調整附件八及附件九廢棄物清

單，例如：新增 A1190 廢含塑膠電線電纜、

B1250 不含液體或有害成分之廢車 
廢棄物有害特性之確認，例如：H2 傳染性物

質、H12 生態毒性 
附件九廢棄物進口國之國家分類及管制程

序 

合法越境

運送 

一般性義務，包括有害廢棄物輸出通

知及許可審查等。對於公約要求之遞

送資訊，各國應指定主管機關

(Competent Authorities)及聯絡點

(Focal Point) 
有害廢棄物在越境運送時，不論其為

締約國或非締約國，均須符合公約的

規定，包含廢棄物之退運處理 

定期檢視各國遞送資料之執行情形 
越境轉移通知單及移轉單之格式調整、程序

之協調 

防止和減

少非法越

境運送 

各國應立法並採取必要措施，以防止

非法運送。為加強管制，可視需求以

締結雙邊、多邊和區域協定 
締約國除了應立法管理，也應推動國

際合作，以落實廢棄物的流向管制 

制訂雙邊、多邊或區域協定(議)指導要點 
制訂偵查、預防與控制有害廢棄物非法運送

指導要點 
製作「實施巴塞爾公約執法活動之培訓手

冊」 
規劃擬定「實施巴塞爾公約國家立法準則」 

協助發展

無害環境

管理和技

術 

各國應互相合作，推動制定廢棄物回

收處理指導文件和實例，也應制定廢

棄物處理的技術準則 
為推動國際間有關廢棄物的合作，應

設立區域性訓練及技術移轉中心

(Basel Convention Regional Centers, 
BCRCs) 

全球五大洲已陸續成立 14 個巴塞爾公約區

域中心，以整合技術和人才資源協助各國落

實公約。 
資助巴塞爾公約區域中心經費，以辦理區域

訓練及各式講習活動等 
制訂 20 項環境無害管理技術準則，提供締

約國執行參考，包括生物醫療及衛生保健廢

棄物(Y1、Y3)、塑膠廢棄物、廢鉛蓄電池等 
透過巴塞爾公約，尋求以環境無害管理方式

管理電子廢棄物之創新解決辦法 

過失責任

和賠償與

緊急基金 

對於因有害廢棄物的非法越境轉移所

引起的損害，其所有的責任和賠償的

規定，由各締約國以議定書的方式研

定。兩國之間因公約規定事項發生爭

端時，亦應有解決的機制和程序 
各締約國考慮成立一基金，做為有害

廢棄物越境轉移發生意外時，緊急因

應處理之用 

制訂「擴大技術合作信託基金之範圍」暫行

準則 
巴塞爾損害責任與賠償議定書之賠償限額

(附件 B)討論 
巴塞爾損害責任與賠償議定書實施工作指

南之修訂草案討論 
簽署巴塞爾損害責任與賠償議定書之困難

及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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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巴塞爾公約主要內容及其相對應的具體議題彙整(續) 
大項 公約內容說明 近年具體議題 

與相關機

構、公約互

動與合作 

巴塞爾公約與其他國際組織互動對象包

括國際海事組織、倫敦公約祕書處、國

際原子能委員會、蒙特婁議定書祕書處

及聯合國、專門機構和區域系統組織

等，及「廿一世紀議程」與全球性活動

合作制定具有法律約束力的貿易文件等

國際規範 

與世界貿易組織、全球環境基金之合作 
與環境事務非政府組織及工商界之合作夥

伴關係 
國際勞工組織、國際海事組織及巴塞爾公

約針對拆船問題之三方聯合工作組討論 
與斯德哥爾摩公約、鹿特丹公約針對化學

品及廢棄物分類取得合作增效 

公約運作 

締約國會議的程序、公約祕書處及附屬

機構的設置、公約簽署/生效及修改、公

約附件的通過和修改、公約體制/財務和

程序安排等 

促進履約及遵約機制管理委員會之工作報

告及成員參與程序 
公約區域中心框架協定(法律定位)之運作

執行 
修訂議事規則第 29 條，以開放媒體採訪參

與 

資料來源：巴塞爾公約 8 次締約國大會會議記錄。  

 

四、歷次締約國會議摘要 

依照國際環保公約一般運作模式，巴塞爾公約的內容主要針對有害廢棄物的越

境運送做原則性的規範，至於詳細的管制內容、範圍及規定，都必須藉由議定書、

附件、以及技術與法律文件等做進一步的釐清、確認。以巴塞爾公約而言，前述細

節的定案主要是透過平均每 2 年 1 次的締約國大會(Conference of Party, 一般簡稱

COP)作成決議。在巴塞爾公約簽署後迄今，已先後召開 8 次締約國大會，各次會

議的重要決議摘要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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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巴塞爾公約次締約國大會重要決議摘要  

大會 時間 地點 重要決議摘要 

COP1 1992 年 12 月 烏拉圭 確認公約發展重點：例如草擬責任議定書、建立區域中心
以確保人員訓練和技術轉移之落實。 

COP2 1994 年 3 月 瑞士 
日內瓦 

(第 /12Ⅱ 決議)正式禁止 OECD 國家將有害廢棄物運往非
OECD 國家作最終處置；至於 OECD 國家運至非 OECD 國
家作回收或再利用，則應於 1997 年底以前完全禁止。 

COP3 1995 年 9 月 瑞士 
日內瓦 

(第 /1Ⅲ 決議)巴塞爾公約修正內容，新增第 4A 條「附件七
國家(OECD 會員國、EU 會員國及列支敦士登)禁止向非附
件七國家輸出有害廢棄物進行最終處置」。(附註：前述禁
令迄今尚未生效[4]) 

COP4 1998 年 2 月 馬來西亞
古晉 

(第 /8Ⅳ 決議)在巴塞爾公約修正案(第 /1Ⅲ 決議)通過前，不
修正附件七國家名單。 

COP5 1999 年 12 月 瑞士 
巴塞爾 

通過「環境無害化管理宣言」及「關於危險廢棄物越境轉
移及其處置所造成損害的責任與賠償問題議定書」。 

COP6 2002 年 12 月 瑞士 
日內瓦 

通過「促進締約國遵守公約之執行機制（簡稱遵約機制）」、
「巴塞爾公約十年發展策略」，以及「區域中心之法律定
位文件」，使區域中心之功能明確並具適法性。 

COP7 2004 年 10 月 瑞士 
日內瓦 

通過「巴塞爾公約執行策略計畫(至 2010 年)」，並正式宣
示巴塞爾公約新定位為，以產品生命週期出發之思考方
式，涵括廢棄物從搖籃到墳墓之整體管理，不再侷限於廢
棄物之越境轉移。 

COP8 2006 年 11 月 肯亞 
奈若比 

通過電子廢棄物宣言（奈若比宣言），肯定公私部門合作
夥伴計畫的成果，其績效最為顯著的為手機工作小組完成
的五份技術準則(草案)，規劃持續推動之。 

 
 

 

圖 1a  第 8 次締約國大會(2006.11)全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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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b  第八次締約國大會全體會議─主席團  

 

 

圖 2  第八次締約國大會召開地點─聯合國環境署非洲總部(肯亞) 

 

 

圖 3  多次締約國大會召開地點─瑞士日內瓦聯合國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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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約重點的轉移 

巴塞爾公約主軸在於將廢棄物依其有害特性或含量，分別表列於附件八有害廢

棄物清單和附件九其他廢棄物清單，也就是一般所謂的 A、B 清單。藉由多次締約

國大會，早期的技術(Technical Working Group)、法律(Legal Working Group)以及綜

合工作組(Joint Working Group)，以及近年來的擴大主席團會議(Expanded Bureau)

和開放性工作組(Open-Ended Working Group，簡稱 OEWG)等，擬定各項廢棄物技

術手冊，更嘗試加強公約約束力，釐清損害賠償責任，希冀建立運作基金，使全球

廢棄物管理更臻完善。  

公約通過後的第一個 10 年(1989 至 1999 年)，主要目標在於建立有害廢棄物越

境轉移及其處置之制度架構規範。現階段(2000 年至 2010 年)則朝向落實與執行各

國允諾事項，另更希望藉由源頭管理來降低有害廢棄物之數量與危害性，包括：積

極提升與運用清潔技術和生產方法、有效減少有害及其他廢棄物之越境活動、預防

與監控非法運輸行為、透過科技來改善制度與技術能力，尤以發展中與經濟轉型國

家為優先與加強建立區域與次區域訓練與技術發展中心。  

為 落 實 前 述 方 針 ， 巴 塞 爾 公 約 秘 書 處 提 出 「 巴 塞 爾 公 約 十 年 策 略 計 畫 (The 

10-year Strategic Plan for the Basel Convention)」，以發展及加強參與來達到有害及

其他廢棄物之環境無害管理為目標。從短程計畫(2003 年至 2004 年)開始著手，配

合長程計畫(2005 年至 2010 年)逐步建立完整廢棄物管理體系。落實公約的重心也

逐漸轉移到全球 14 個區域中心(Basel Convention Regional Centers, 簡稱 BCRCs)，

是以我國近年也陸續參加亞太地區相關之國際會議。  

近 5 年，隨著世界潮流，公約著重的議題及運作方式也逐漸產生了變化：為擴

大參與層面及議題深度，巴塞爾公約第 6 次締約國大會(COP6，2002.12)通過第 VI/32

號決議「巴塞爾公約夥伴計畫(Basel Convention Partnership Programme)」，藉由執

行公-私部門間之策略聯盟相關活動，落實巴塞爾公約環境無害化管理宣言，具體

議題包括廢油、農藥、廢鉛酸電池與電子廢棄物等。第 7 次締約國大會(COP7，

2004.10)更以「如何加強全球共同合作面對廢棄物相關議題，以創造一個乾淨的未

來(The Global Waste Challenge and Mobilization of Resources for a Cleane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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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討 論 主 軸 ， 明 確 宣 示 巴 塞 爾 公 約 涵 蓋 廢 棄 物 產 生 、 管 理 、 運 送 及 處 置 (Basel 

Convention Covers the Generation, Management, Movements and Disposal of 

Waste)，正式發表巴塞爾公約之新定位為「以產品生命週期出發之思考方式，涵括

廢棄物從搖籃到墳墓之整體管理，不再侷限於廢棄物之越境轉移」。第 8 次締約國

大會(COP8，2006.11)，巴塞爾公約更是藉由對成長速度相當快的電子廢棄物的回

收 處 理 進 行 討 論 ， 以 及 近 年 運 作 成 效 良 好 的 公 私 部 門 夥 伴 計 畫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rogramm)，參考歐盟及 OECD 環保規範，將源頭管理及延伸生產者責

任等議題納入正式會議文件，鼓勵產業界及民間團體的共同參與。  

六、公約運作方式 

巴塞爾公約的運作，除了平時各國代表以及民間團體之非正式聯繫之外，主要

透過辦理各類正式國際會議，以達到文件訂定、意見交流以及資訊傳播等目標。會

議依其主辦單位作為區分，可歸類為以下 3 項：(1)公約秘書處主辦之會議；(2)各

區域中心舉辦之訓練及講習會議，本文以與我國關係較為密切的亞太地區會議做說

明；(3)各國舉辦之相關會議，以及其他相關參訪行程。以下即分別進行介紹。  

1.公約秘書處主辦之會議  

巴塞爾公約成立迄今召開過之相關會議，依照各類會議功能和參與單位可

分為以下 3 大類型，針對開放參與的會議如歷屆締約國大會和各工作組會議，

原則上我國均派員參加：  

(1) 以 決 策 為 目 的 ， 開 放 各 個 國 家 及 單 位 參 與 ： 已 召 開 過 8 次 締 約 國 大 會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平均每兩年召開 1 次。  

(2)以準備締約國大會決議細部內容為主，僅限部分締約國成員參與：如擴大主席

團(Extended Bureau)會議、開放式執行委員會(Open-ended Ad Hoc Committee)

等，頻率視實際需求而定。  

(3)以討論各項議題為主要內容，開放各個國家及單位參與：至 2007 年 1 月底為

止，已召開過 20 次技術工作組會議(Technical Working Group, TWG)、5 次法

律工作組會議(Legal Working Group, LWG)、2 次技術與法律工作組聯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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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Meeting of the Technical Working Group and Legal Working Group)及 5 次

開放式工作組會議(Open-ended Working Group)；其中開放式工作組會議為自

第 6 次締約國會議(COP6, 2002.12)後方有會議之形式，內容包含執行面、技術

面與法律面的議題，是以直接取代了以往法律、技術與執行工作組會議以及技

術與法律工作組聯合會議，平均每 6 至 10 個月召開一次。  

2.亞太地區舉辦之訓練及講習會議  

亞太地區包含中國亞太區域中心、印尼區域中心與太平洋區域中心等 3 個

區域中心。近年來，主要著重在有害廢棄物執行實務及電子廢棄物等議題上。

為增加與鄰近國家的互動、聯繫，自 2005 年起，我國持續以講師和一般與會者

身份派員與會。與會重點之一是由日本產官學聯合以系統性方式推動的「亞太

地區電子廢棄物合作計畫」，共有柬埔寨、中國、印度、印尼、馬來西亞、新

加坡、斯里蘭卡、菲律賓、泰國及越南等 10 個國家參與。  

3.各國或組織舉辦之廢棄物相關會議或其他參訪行程  

各國舉辦之相關會議，例如：2004 年於中國召開之電子電器廢棄物環境無

害化管理會議。  

七、巴塞爾公約手機工作小組 

國際企業參與跨國性之環保事務多年。以巴塞爾公約為例，歐美廢棄物回收再

利用相關產業，早期多請協會或公會，聘請在產業界累積資深工作者長期參與。自

公約第六次締約國大會(2002.12)通過第 VI/32 號決議「巴塞爾公約夥伴計畫(Basel 

Convention Partnership Programme，一般簡稱：BCPP)」，並隨即成立手機工作小組

之後，國際手機品牌大廠如 LG、Matsushita Panasonic、Motorola、NEC、Nokia、

Samsung、Sony Ericsson，電信業者及組織如 Bell、CTIA、GSM、Orange UK、

T-Mobile、Vodafone，再使用及再利用業者 BIR、Fonebak、ISRI、Noranda、Recellular、

Umicore 等多積極參與，平時以電子郵件聯繫和參加電訊會議，加上每年 1 至 2 次

至歐美國家參加面對面會議，實質參與、陸續完成以下 5 項與手機相關之技術準則：

手機綠色設計、手機回收、手機再利用、手機翻修再使用及舊(廢)手機越境轉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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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被選為第一個夥伴計畫 [6]，主要因為它是目前全球成長最快的通訊產品，

而且無論是在設計、使用、回收、廢棄等環保議題，近年來都受到各界關注，許多

先進國家也已建立了相關環保規範。然而，手機高淘汰率及產品變化快的特性，使

得許多手機在可使用的狀態下就被變賣或回收。這些回收整理過的行動電話，常由

已開發國家流向開發中國家繼續使用，往往因再利用或處置不當而衍生許多環保問

題。  

因此，廢手機再利用及最終處置逐漸成為一個跨國性的問題：生產與最初使用

國，建立健全的產品回收處理體系，卻少有機會啟用；後段的環境負荷隨著舊(廢)

手機的流向，跨國移轉到欠缺管制、回收處理體系的國家。因此，一向扮演針對廢

棄物跨國運輸協商機制的主導地位的巴塞爾公約工作祕書處在夥伴計畫下，協調成

立了手機工作小組，訂定各式規範以協助解決前述國際環保議題，完整規劃及最新

進度如表 4 所示。  

 

表 4 手機工作小組分項工作計畫內容與執行進度  

階段 第一階段  研擬技術準則 第二階段  推動試驗計畫 

計畫 
類別 

再使用 
Reuse 

回收
Collection 

再利用 
Recycling 

教育訓練

Awareness 
/Training

計畫 
編碼 

Project 
1.1 

Project 
2.1 

Project 
3.1 

Project 
4.1(A) 

分項計
畫名稱 

修復 
再使用 

回收、

越境轉移 
再利用 手機 

綠色設計

測試
refurbish-

ment 
技術準則

手機回收再利用 

負責 
國家 

澳大 
利亞 

德國 瑞士 
美國 美國 

英美廠商
Fonebak/ 

ReCellular

南亞 
三國 

(泰/新/馬)

埃及/ 
羅馬尼亞 

規劃 
期程 

2003.07- 
2004.06 

2003.10- 
2004.03 

2003.10- 
2004.05 

2003.05-
2003.10

2006.04-
2006.10 

2006.11-
2008.03 2005 

2007 
進度 完成 執行中 尚欠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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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亞太區域電子廢棄物合作計畫 

隨著亞太地區近來經濟快速發展，加上歐美國家的輸入 [7]，電子廢棄物逐漸成

為一個重要議題，不過許多亞太地區國家迄今在法規、公共建設、民眾意識及人員

訓練等都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因此，日本在巴塞爾公約第七次締約國大會(2004.10)

中，以協助推動 2005-2006 年夥伴工作計畫的名義，發布了「亞太區域電子廢棄物

合作計畫」，於 2005 年下半年陸續接受各國的申請。主導國家為日本，參與國家

共有柬埔寨、中國、印度、印尼、馬來西亞、新加坡、斯里蘭卡、菲律賓、泰國及

越南等 10 個國家，整體計畫期程規劃如圖 4[8]所示。  

 
 

區域起始會議

<Activity2> 2006 
調查行動 修復及翻新試驗計畫 分類及收集試驗計畫

<Activity5>
國家訓練研討會 (5 國)

<Activity6> 2007
國家計畫準則

<Activity7> 2007

ESM 技術區域研討會

(再使用、修復、翻新、回收再利用

、物質回收、最終處置)

<Activity1 8> 2008
國際會議

分類及收集試驗計畫

國際會議

<Activity1> 2005

<Activity4><Activity3>

 

圖 4 亞太區域電子廢棄物合作計畫期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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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Activity2-2006 調查行動」為例，參與的國家有馬來西亞、泰國、柬埔寨

及越南。電子廢棄物的調查種類包括：電視、個人電腦、電冰箱、冷氣機、洗衣機

及手機；調查期間為 2006 年 11 月～2007 年 3 月，預算為 30 萬美金，主要由日本

提供。調查方法為文件回顧、訪談(家戶、事業、經銷商、拆解商、製造商、輸出

入業者)以及現有統計數據(如電子產品產生量及海關商品輸出及輸入量)之彙整，目

的之一是能獲得如圖 5 的產品流向及其定量數據，前述調查同時包括了目前廣泛受

到重視的二手產品(亦即再使用)的流向與管理。  

 
 

1 國內製造 
新品 EEE 

2 A輸入 
新品EEE 

2B輸入
使用過EEE

2 A 輸出 
新品 EEE 

3 國內販售 
新品EEE 

4 國內販售
使用過EEE

11
修復/翻新

10B
拆解

6 貯存 ( 不使用 ) 
使用過 EEE 

5 EEE 家戶及 
辦公室使用階段 

8 廢棄 
使用過 EEE 

9 C 
再使用 

12再利用
階段

2 B 輸出 
使用過 EEE 

9 A 
廢棄物處置 

10A
拆解

13
處置/掩埋

1 國內製造 
新品 EEE 

2 A輸入 
新品EEE 

2B輸入
使用過EEE

2 A 輸出 
新品 EEE 

3 國內販售 
新品EEE 

4 國內販售
使用過EEE

11
修復/翻新

10B
拆解

6 貯存 ( 不使用 ) 
使用過 EEE 

5 EEE 家戶及 
辦公室使用階段 

8 廢棄 
使用過 

9 C 
再使用 

12再利用
階段

2 B 輸出 
使用過 EEE 

9 A 
廢棄物處置 

10A
拆解

13
處置/掩埋

 

圖 5 電子產品流向  

 

依巴塞爾公約秘書處配合此一計畫，於 2005 年底調查問卷統計結果，可知亞

太地區 10 個國家電子廢棄物產生量及管理概況：  

1.電子廢棄物定義：3 個國家(Yes)、7 個國家(No)。  

2.廢棄物政策架構：4 個國家(Yes)、5 個國家(No)、1 個國家(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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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子廢棄物管理法規：3 個國家(Yes)、6 個國家(No)、1 個國家(others)。  

4.各國特定電器製造及銷售量：  

(1)洗衣機：70.0 萬台(越南)、60.3 萬台(馬來西亞)、63.4 萬台(菲律賓)、42.8 萬台

(泰國)。  

(2)冰箱：120 萬台(越南)、15.4 萬台(馬來西亞)、50.7 萬台(菲律賓)、87.5 萬台(泰

國)。  

(3)個人電腦(包括 CRT 螢幕)：18 萬台(新加坡)、350 萬台(越南)、3.2 萬台(馬來

西亞)、76.3 萬台(泰國)。  

5.因電子廢棄物引發之主要環境與健康議題(複選題)：就業率及其工作安全(6 個國

家)、健康危害(5 個國家)、其他(4 個國家)、水污染(3 個國家)、空氣污染(2 個國

家)、噪音問題(0 個國家)。  

6.電子廢棄物管理執行主要困難(複選題)：欠缺產生與現況資料(9 個國家)、欠缺執

行法規(8 個國家)、公私部門技術人員不足(8 個國家)、人民認知不足(8 個國家)、

欠缺財力支援及經濟誘因(7 個國家)、欠缺回收處理體系(7 個國家)、欠缺法源(6

個國家)、其他(2 個國家)。  

 

九、國際企業參與公約的驅動力 

面對國際企業積極參與公約，作者持續地嘗試了解其背後所隱藏的意義 [9]。  

首先，在先進國家的環保立法過程中，為平衡政府與企業的資訊不對稱，確保

環保法規之可行性，學者專家、環保團體、乃至於企業本身或公會深度涉入法規研

擬，已為常態。就政府而言，與其立法後窒礙難行，不如提早納入所有民間團體的

意見；就企業而言，參與法規訂定不僅可以適時提供可行技術和成本，確保自身利

益，同時掌握政府和其他利害團體的想法，也可適時因應法規，甚或創造出利潤的

第二事業，例如：國內外許多電子生產廠商以逆向回收的方式，來確保部分產品之

零件來源，投資甚或是經營處理廠商。也因此，國際企業相當熟悉各種回收處理體

系運作和關鍵問題，在手機工作小組中的回收體系建制規劃過程中，有能力提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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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具體的建議，具體地影響國際環保規範。實際上，在廢棄物法規逐漸納入製造

者延伸責任原則的今天，等於是也減少了國際大廠未來在各國回收處理成本。  

以手機工作小組而言，可是國際組織和企業雙贏的做法。對巴塞爾公約的意義

在於：(1)加強落實廢棄物源頭管理如綠色設計、再使用和回收再利用，減少管末管

理的侷限；(2)增加公約資源，藉此發展與產業界(包括製造業、軟體開發、通路業

與回收再利用業)之合作關係。而國際企業收穫包括：(1)直接影響國際規範，而今

天的國際規範往往就是未來各國國內法的依據；(2)累積參與國際環保事務經驗，如

研擬手機再利用環保技術準則；(3)增加與各國環保單位以及產業界代表之意見溝

通，藉由國際人脈轉成國際商機。  

企業參與公約獲益更為具體的例子，可以從「亞太區域電子廢棄物合作計畫」

二件事看出：(1)爭取廢棄物料源 [10]：日本產業界透過參與該計畫，以試驗性合作

計畫的方式，取得泰國、馬來西亞及新加坡回收的廢(舊)手機。(2)技術輸出 [11]：以

「亞太區域促進電子電機物品回收再利用會議(2005.11)」為例，共計 60 個參與單

位、約 110 人次。本次會議雖由巴塞爾公約秘書處和日本政府(環境省及其智庫單

位)主辦，廣邀亞太地區政府代表及國際組織參與，更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產業界的

積極參與(14 個單位)，除了出席會議、私下尋找與各國政府代表溝通的機會之外，

產業代表也以講師身份說明其企業在資源回收所做的努力以及其研發之各類相關

科技。  

十、結    論 

巴塞爾公約順應廢棄物管理的國際趨勢，以及永續高峰會議擴大民間參與之倡

議，近年來在實質內容和參與對象都已做了調整，未來也將持續朝這個方向邁進。

在內容方面，從單純地廢棄物越境轉移相關事務，逐步加強有關延伸生產者責任、

綠色設計、回收、再使用及再利用等議題的比重；在參與者部份，則藉由夥伴關係

的推動，增加產業界的實質參與。另外，從各國企業參與環保議題的方式可以清楚

地看到，在廣泛建立人脈的同時，也嘗試增加在各國廢棄物政策法規的影響力，因

此國際企業莫不積極投入各個環境領域，一方面提高自身的環保形象，另一方面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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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增加與各方合作的機會。在全球環保意識高漲，綠色議題廣泛受到關注的今日，

筆者衷心地期待，在我國環保水準逐漸在全民努力之下，逐漸達到甚至超越國際水

準的同時，國內企業也作好了在國際舞臺上爭取綠色商機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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